
10月14日，昆明市晋宁县晋城泛亚工业品商贸物
流中心项目施工过程中，企业施工人员与富有村部
分村民发生冲突，造成8人死亡，其中施工方6人村民2
人。早在今年6月，富有村上千村民抗强征，持农具击
退数百强征人员，掀翻征地车辆、警车数辆，扣押官
员迫使政府释放早前被抓的维权村民。而因“古滇王
国”旅游项目征地，晋城镇村民已和当地政府、开发
商发生过多次冲突。(10月16日《京华时报》)

村民抵制强征与开发商发生冲突，都是因为利

益诉求得不到合理关切。村民以土地为生，土地既是
他们现在的一切，也是他们在走向未来生活过程中
唯一的可用资源，因此征用村民的土地，就不能不为
村民的现在和将来着想。而在这个过程中，政府部门
就是责无旁贷的利益协调者和话语沟通者，村民的
合理利益诉求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是政府部门的最
大关切。如果没有了这个出发点，村民就会失去正当
的话语权，从而就会酿成难以化解的矛盾。

然而在晋城，村民抵制强征事件已发生过多次，
这足以说明当地政府部门并没有做好利益协调者和
话语沟通者的角色。本次更为明显，在这件事出现极
端状况之前，已经出现了相应的征兆，如村民所说看
到“千余名穿着深蓝色工服、头戴头盔、手持铁棍的

人正向村里走去”。然而这样明显的异常现象，政府
部门却没有及时进行沟通协调或制止，致使命案发
生。显然，这是政府部门的严重失职，属于职能缺位。

不过，这只是从表面上可以看得见的失职，其
实在这个失职的掩盖之下还存在着更加隐蔽的法治
化缺失问题，这才是问题症结所在。对于征地建设
泛亚工业品商贸物流中心这个项目，村民利益并没
有得到政府的合理关切，此时强制开工，其实是想
把生米做成熟饭，想以即成事实压制村民的利益诉
求。这种将开发商利益作为唯一出发点，并极力促
成开发商利益先行的局面，实际上已经违背了法治
化实现各方权利的公平原则，已实质性地排除了村
民应当享有的法治化实现权利的方式。而政府对于

这个项目开工的默认，就是一种对法治的僭越，政
府作为“裁判”，没有一碗水端平，对村民来说这
是一种不公平。

在向村民征地的过程中，发生利益纠纷是正常
现象，并不可怕，但利益纠纷与诉求必须在法治化的
框架内化解。在没达成一致认可的情况下，任何一方
的利益先行都会产生更大的纠纷，甚至成为矛盾升
级的导火索。对于向村民征地的问题，政府部门应当
以法治化的思想指导全程，法治并不是仅指事后的
依法惩治，更在于事前每一步每一环节的调解、沟通
与缓冲。担当好利益平衡者的角色，相关政府部门责
无旁贷。如果政府部门法治观念不强，那么土地征用
过程中就很难避免出现暴力伤人情况。

据广东省佛冈县政府通报，佛冈县石角镇中
心小学学生在昨天早上8点40分用完早餐后，81名
学生身体不适，部分学生出现不同程度的呕吐和
肚痛，怀疑食物中毒，其中有10名学生在县人民医
院留院观察。(10月16日《广州日报》)

学校食堂用餐中毒事件多有发生，81名小学生
集体中毒，再一次让人们关注食堂饮食安全。现在
学校的后勤服务，大多已是社会化经营。但是，食
堂毕竟是开在学校里，是以师生为服务对象。贯彻
教育以人为本的理念，确保学生身体健康和生命
安全，始终应该放在第一位。因此，对于学校食堂
里发生的中毒事件，学校方面难辞其咎。

商业逐利的本性，必然是从经营对象身上牟
取效益的最大化。利欲驱使之下，学校食堂很可能
放松卫生要求，比如，有关卫生设施能省就省，在
食材的采购上只贪图便宜而不注重质量，有关确
保饭菜卫生的操作要求因“节约”成本而走过场，
也因此，尤其需要校方始终盯紧监管的眼睛。而一
旦发生问题，校方难辞其咎。实际上，只要加强监
管，把各项监管措施落实到位，严格执行《食品卫
生法》各项规定，就完全可以消除食物中毒这样的
安全隐患。

对于学校食堂食物中毒事件，校方必须进行
深刻的检讨和反思，教育主管部门必须发挥监督
作用，对校方责任进行追查，触犯法律的更应依法
严惩，只有这样，才能最大程度地保障学生的身体
健康和生命安全。

１０月１４日，南京一名网友发布微博说，
“就在刚才路过大桥南路(时)，一老头自己摔
倒，骑车姑娘下来拉他，他就说是那小姑娘撞
的，小姑娘都哭了。”这位网友还称，“所有

目击者都说是老头自己摔的还赖人，太不讲理
了！结果小姑娘被拽着给了100块钱，老人才让
她走了。”

（１０月１５日《南方都市报》）

深圳国企深圳市口岸管理服务中心最近实行
的车改方案：总经理每月6800元，副总经理每月
4800元，部门正职与副职每月补贴分别为3600元、
3200元。有员工发帖说，已经远远超出7月出台公
布的中央和国家机关车改补贴标准，堪称“最牛车
补”。(10月16日《南方都市报》)

该国企的“车补”标准的确高得离谱。然而，这
个“最牛车补”却有依据，系参照《深圳市市属国有
企业公务用车改革指导意见》深国资办(2003)150
号文，以及《关于划转企业公务用车改革的通知》
深投控(2007)563号文制定并实施的。依文车补，
程序上没有错。不过，坦率地说，这实在等于是给
国企管理层变相加薪。2003年至今，恐怕不少国有
资产通过“车补”流失了。

问题是，今年7月出台的两个车改文件，对国
企公车改革没有给出明确意见，只是要求有关部
门制定中央企业和中央金融企业公务用车制度改
革方案。各省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负责制定本省
国有企业和国有金融企业公务用车制度改革方案
及配套政策。也就是说，地方国企的车改方案由地

方有关部门来制定和实施。那么，摆在地方公车改
革小组面前的问题，一是如何确定国企“车补”的
标准；二是何时出台改革方案，何时完成车改任
务。中央出台两个车改文件后，到目前，还不见地
方公布各自公车改革方案，自然地方国企公车改
革方案也没有影子。

地方国企的公车改革补贴标准，即使不照搬
党政机关的“车补”标准，两者的差距也不能太大。
应该说，国企的“车补”标准会高于党政机关，同
时，国企的自主权会更大一些。但国企“车补”标准
再高也不能高于党政机关数倍。

从中央公车改革文件来看，明年年底前基本
完成地方党政机关公务用车制度改革，用2至3年
时间全面完成公务用车制度改革。也就是说，地方
国企公车改革也要在2—3年内完成。笔者以为，为
避免某些地方国企提前制定高标准“车补”，地方
党政机关车改应该与国企车改同步，早日出台方
案并实施。对于深圳这家国企的“最牛车补”，笔者
的意见是，有关方面应立即叫停深国资办(2003)
150号文，并尽快拿出合理的“节约版”车改方案。

作 者/ 唐春成

学生食堂用餐中毒

校方难辞其咎
□ 钱夙伟职能缺位掩盖下的法治化缺失

□ 马进彪

提高车改效率

避免国资流失
□ 冯海宁

“煮稀饭必须放绿豆与黑白木耳，早上要喝
全豆汁，米汤好比人参汤，梨子皮比梨子肉更有
营养，白萝卜皮能治很多病还可以消毒杀
菌……”打开电视，必有一批养生专家开讲长寿
之道，层出不穷的养生主张却让人真伪难辨，如
果照单全收，只怕弊多利少。为此，国家新闻出版
广电总局日前下达特急通知，要求加强各电视台
养生类节目的审查工作，严禁以养生类节目的形
式发布广告。该通知将于明年1月1日起正式实
施。(10月15日《北京晨报》)

近年来，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健
康成了人们日益关注的话题，各种养生话题越来
越热。随之而来的是，养生书籍、养生大师，以及
各类养生节目的应运而生。这些书籍、大师和节
目，通过各种掩人耳目的表演、炒作，将养生、保
健功能无限夸大，神化成为高深莫测的“旷世神
通”，以此在社会上招摇撞骗，很多人因之上当受
骗。因而，净化养生领域的生态环境可谓意义重
大。

客观地说，我们需要养生知识，但这种养生
知识的获得必须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而时下的
一些养生图书良莠不齐，有的为了销量甚至违背
医学科学，一些伪专家大行其道，甚至为了收视
率和背后的利益，各施奇招：有的养生节目刻意
夸大养生保健手段的功效，甚至让观众认为，有
病是用不着看医生的；有的则将医学科学八卦
化，血型、掌纹乃至星座理论都一并纳入；还有些
节目，本身便与广告混为一谈，把理论当作兜售
产品的幌子，什么样的谎话都敢讲出。这类书籍
和节目如果把关不严，伪养生理念的传播就会更
广，对公众健康的威胁也会更大。

整治各种养生乱象，还养生领域以健康生
态，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只盯着养生书
籍、养生大师、养生节目等等，最根本的还是要政
府有所作为，负起应有的责任，发出自己的声音。
比如，有全国人大代表就曾建议，“要加快养生行
业标准和考核指标的制定，对养生机构的审批、
人员的准入和产品、服务的内容进行规范，加强
培训机构的管理”。同时，还需要在全社会大力普
及科学知识，强化科学意识，提高科学素养，培养
健康的社会心理和健全的社会人格，提高对养生
概念的认知度，做个科学理性的养生爱好者。

还养生领域

健康环境
□ 漠 涵

■ 漫 画

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严控会议费支出，部分
地方政府在会议费管理办法中作出“限星”的规
定。记者调查发现，在全国多地，部分五星级酒店
放弃星级资质的复审，从“五星”变“无星”。今年以
来我国“弃星”的10家五星级酒店中，至少半数为
当地政府的定点招待酒店。(10月16日《新京报》)

这厢规定会议“限星”，那厢酒店“弃星”迎合，
这是酒店为追求利益最大化而可以理解的回应，
如果有人以酒店协助地方政府与中央规定较劲予
以批判，酒店也有无法承受之重。

酒店是企业，逐利是其正当本能。酒店嗅
“弃星”或可接到更多订单，及时调整经营策
略，是一个理性企业的正当反应，并无不可。而
且不论酒店“申星”还是“弃星”，酒店拥有选
择权。如果酒店“申星”是为高调敛财，那么酒
店“弃星”就是为低调盈利，不管高调还是低
调，合法盈利无罪。即便酒店“弃星”后引来公

款违规消费的订单，错也不在酒店“弃星”，而
是来消费的政府部门。所以，酒店“弃星”与
否，并非遏制“三公”消费的关键。

当然，对酒店作出的市场反应也不能忽视，这
一反应提醒，虽然有《中央和国家机关会议费管理
办法》、《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等规定
约束会议费用开支，但压缩会议经费开支依然任
道重远。如果想真正控制会议费用开支，仅靠会议

“限星”不行，因为即便酒店不“弃星”，只要有市场
需求也会有其他规避方式。所以，削减“三公”开
支，关键还是严格政府消费行为。要严格执行中央
会议规定，严控会议费综合定额、人均住宿标准
等，对超标或变通报销会议费的行为严肃问责。严
格会议审批，对不该开的会议坚决不开，可开可不
开的会议原则不开，尽可能减少会议数量。更要进
一步推进“三公”经费公开，细化经费公开项目，力
争让每笔会议费开支都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

酒店“弃星”与否

非遏制“三公”消费关键
□ 乔子轩

昨日从国家环保部获悉，环保部于日前启动2014年
冬季大气污染防治督查工作。本次督查将采取先期暗
访、后期明察，以及无人机巡查与地面核查相结合的方
式进行，并且不定时间、不打招呼、不听汇报、直奔现场、
直接督查、直接曝光。(10月16日《北京青年报》)

“不定时间、不打招呼、不听汇报、直奔现场、直接督
查、直接曝光”，督查大气治污，环保部门这种“三不三
直”，正面看，比起那些检查之前下通知显然是个进步。
不过，“三不三直”，固然应该有，但更应考虑实现“污染
入刑”。

大气污染，特别是那些火电、钢铁、水泥、石化、化
工、有色金属冶炼等大气污染物排放重点企业大量违法
排放的烟粉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大范围地“害人
害己”，是一种“犯罪”，对此，《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
法》有明文规定，对其直接责任人与领导责任者都应依
法严惩。

如今，许多地方常常出现“十面霾伏”，这说明，治理
大气污染已到了“背水一战”的时刻。治理大气污染需要
壮士断腕。对此，光靠“三不三直”是远远不够的，只有将

“污染入刑”，才会强化治污效果。

治理大气污染需要壮士断腕
□ 张轶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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